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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淘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地区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合计

备注：2017年8月10日至2019年6月4日期间，上述债权回收资金情况如下：款项按照法律规定从上述债权本金、利息中相应扣减：
1、温州市霸力锁具有限公司债权回收4548802.3元（含评估费15310元）、4606960.28元（含公告费820元、420元）、16307.62元。
2、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债权回收3600000元。
3、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债权回收3762070元（含评估费11650元、公告费420元）。
4、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债权回收5539293.95元。

借款人

温州市霸力锁具有限公司

浙江超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行健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恒科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金茂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世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泰盛紧固件有限公司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求精标准件厂

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

温州中基控股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剩余债权本金余额（截
至2017年8月10日）

12,998,694.71

5,290,000.00

4,041,108.32

3,800,000.00

9,397,839.67

14,920,000.00

11,750,652.27

9,461,859.08

7,360,000.00

8,524,388.60

9,789,740.33

4,952,928.72

12,893,997.25

115,181,208.95

剩余债权利息余额（截
至2017年8月10日）

4,188,326.90

4,570,482.28

3,290,663.04

1,951,326.51

204,306.81

559,728.85

438,309.97

352,861.64

246,182.84

735,270.56

825,964.12

120,234.05

5,090,767.60

22,574,425.17

担保人

强强集团有限公司、强强（北京）国际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唐志文、牛春玲、唐志雄、陈真

温州亚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建虎、王建辉

温州保利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黄忠杰、李忠达、温伯旭、金必凯

温州市华特仪表阀门有限公司、王景禹、金荷燕、温州市新光机电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嘉田电雕制版有限公司、杨学瑞、王海鸥、蔡景烛、林爱珍、蔡旭海

陈光榜、季克武、陈瑞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求精标准件厂、浙江泰盛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世鼎紧固件有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求精标准件厂、陈光榜、季克武、陈瑞弟、陈超

浙江世鼎紧固件有限公司、浙江泰盛紧固件有限公司、陈光榜、季克武、陈瑞弟

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付贤超、李春燕

浙江尚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柏勋、郑娉婷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东正建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德星、刘祥玉

温州永得利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温州润泰不锈钢机械有限公司、叶英武、张德景、周德高、林永兴、张平

温州市华夏笔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巨雄实业有限公司、虞世聪、陈丽、李果

抵质押物

牛春玲位于上陡门12组团东区6幢401室房产、位于同人花园B4幢102
室房产(已拍卖)

浙江超维新材料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温伯旭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200弄8号1002室房产

王景禹、金荷燕位于蒲中路同人花园B4幢404室的房产

杨崇华、黄玉叶位于肖江镇健康路房产、王应要、李爱菊位于灵溪镇望
鹤路452号房产、蔡旭海位于福鼎市桐城山水名都54号-1房产

浙江世鼎紧固件有限公司位于温溪镇港头工业区土地及厂房

无

无

付贤超、李春燕位于灵溪镇华侨新村11幢东房地产(已拍卖)

南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2013.8.13-2021.8.13期间的应收账款

南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13.8.13-2021.8.13期间的应收账款；陈柏勋和
郑娉婷共有的位于望江西路金汇商住广场5幢2804室房产(已拍卖)

温州波士登合成革有限公司2014.6.3-2017.6.3应收账款

虞世聪位于学院东路嘉和花园A3幢301室房产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上海睿

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法享有上述债权。

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阳海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7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温州康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信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诚石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4月30日）

本金

19,700,000.00

9,729,794.60

11,500,000.00

-

40,929,794.60

利息

7,395,984.59

7,365,770.50

2,441,184.98

226,234.75

17,429,174.82

费用

133,150.00

-

-

-

133,150.00

保证人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阮春道、李志国、李志坚、李志伟

温州中竹纸品销售有限公司、潘建国、潘国汉、支玉娥、潘东兰、
潘建光

浙江安帝力消防电子有限公司、顺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浙南管桩有限公司、南京澳登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应磊、刘萍、朱泊霖

抵押物详情（名称/种类/数量/其它说明)

质押：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温州市瓯海恒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数额1700万股，股票
编号：0074000001-0091000000；质押登记编号：（温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3]第115号】，质押1980万元。
温州信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所持有的温州市瓯海恒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1200万股：编号为
0105000001-0117000000号，质押1200万元。

质押：1、南京澳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持有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93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1380
万元。2、温州市澳登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93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1380
万元

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睿银盛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依法享有上述债权。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温州康泰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信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温州诚石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4月30日）

本金

19,700,000.00

9,729,794.60

11,500,000.00

-

40,929,794.60

利息

7,395,984.59

7,365,770.50

2,441,184.98

226,234.75

17,429,174.82

费用

133,150.00

-

-

-

133,150.00

保证人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阮春道、李志国、李志坚、李志伟

温州中竹纸品销售有限公司、潘建国、潘国汉、支玉娥、潘东兰、
潘建光
浙江安帝力消防电子有限公司、顺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
防工程有限公司、武汉浙南管桩有限公司、南京澳登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应磊、刘萍、朱泊霖

抵押物详情（名称/种类/数量/其它说明)

质押：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温州市瓯海恒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权数额1700万股，股票编
号：0074000001-0091000000；质押登记编号：（温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3]第115号】，质押1980万元。
温州信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所持有的温州市瓯海恒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1200万股：编号为
0105000001-0117000000号，质押1200万元。
质押：1、南京澳登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持有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93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1380
万元。2、温州市澳登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温州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930万股股权，质押担保1380万
元

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债权处置招商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挂牌转让。所附《债权清单》如下：
债权清单 本金及欠息计算至2019年7月2日，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请投资者联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查询相关债权具体信息及时交易对象、交易条件的相关要求。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我行联系。
联 系 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196666（转1811）
电子邮件：shenwdboc@163.com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药行街139号1802室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4-87196666（转1835）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2019年7月10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凯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力帆全顺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王牌貂裘皮服饰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债权本金

64,061,929.30

14,782,766.00

19,800,000.00

39,999,902.20

138,644,597.50

利息

31,734,697.35

5,320,022.74

7,177,800.78

12,989,568.22

57,222,089.09

抵押情况

余姚有色金属材料城办公用房两宗，其中22幢-07建筑面积9385.41平米，22幢-08建筑面积1812.38平米。

北仑区新碶明州路265号商铺1幢6-1、7-1、8-1、9-1、10-1，建筑面积合计1797.83平米。

余姚市朗霞街道余姚中国裘皮城B幢B015号5980.31平米商业用房（二抵）。

余姚市朗霞街道余姚中国裘皮城B幢B015号5980.31平米商业用房（一抵）。

保证情况

陆新军、谢晓君连带保证。

宁波天源第一空压机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飞翔化工有限公司、浙江神鸽实业有
限公司、任辉、李佳蓓、任允飞、陈小意、陈志明、任军、王亚萍、陈定儿连带保证。

洪伯安、吴英娣、林益龙、洪梅连带保证。

洪伯安、吴英娣、林益龙、洪梅连带保证。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邓光兴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邓光兴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

06ZSTX-201906-0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邓光兴。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邓光兴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邓光兴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邓光兴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
邓光兴联系电话：1516114451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邓光兴

2019年7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2月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邓光兴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

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常州宝禹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2月13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中办字0122号

本金

5,000,000.00

欠息

1,884,442.35

本息合计

6,884,442.35

担保人

常州泰瑞工业装备有限公司、马磊军、闵维蕾、马建南、马超、无锡新能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